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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十四五”广西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农村人居

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（2021－2025 年）>的通知》（厅字

〔2021〕44号）、《关于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（环办土壤〔2019〕48号）和《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（试

行）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19〕826号）相关要求，深入推进农村

黑臭水体治理，解决农村突出水环境问题，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

村，结合广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

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统筹推进

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准确把

握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认真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以农村地区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和群众反

映强烈的黑臭水体为重点治理对象，选择典型区域先行先试，按

照“分级管理、分类治理、分期推进”工作思路，从“查、治、

管”三方面，深入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，加快建设美丽广西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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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文明强区，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，增强广大人民群

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突出重点，示范带动。以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和群众反映强烈

的黑臭水体为重点，基本消除较大面积的农村黑臭水体。优先治

理国家监管水体，选择通过典型区域开展试点示范，深入实践，

总结凝练，形成模式，以点带面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。

因地制宜，分类指导。充分结合农村类型、自然环境、人口

规模、水体汇水情况等因素，综合分析农村黑臭水体特征与污染

成因，区域统筹，因河（塘、沟渠）施策，分区分类开展治理。

标本兼治，重在治本。坚持治标和治本相结合，既按规定的

时间节点实现农村黑臭水体消除目标，又从根本上解决导致水体

黑臭的相关环境问题，建立长效机制，让黑臭水体长“制”久清。

经济实用，维护简便。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、财政状

况、污水规模和农民需求等，合理选择技术成熟可靠，投资小，

见效快，低碳绿色、管理方便、操作简单、运行稳定、易于推广，

群众乐于接受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模式。

村民主体，群众满意。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基层

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带领村民参与黑臭水体治理，保障村民参与

权、监督权，提升村民参与的自觉性、积极性、主动性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到 2025年，全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率达到 40%以上，其中，

国家监管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率达到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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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推进农村黑臭水体综合治理

在实地调查和环境监测基础上，确定污染源和污染状况，综

合分析黑臭水体的污染成因，采取控源截污、清淤疏浚、水体净

化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。

1.控源截污。统筹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与农村生活污水、

畜禽粪污、水产养殖污染、种植业面源污染、农村厕所粪污处理

利用等治理工作，强化治理措施衔接、部门工作协调和县级实施

整合，切实做到互促共进，从源头控制水体污染。

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。根据实际情况，采用污染治理与

资源利用相结合、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、集中与分散相结

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。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范围内，农村生

活污水有条件纳入周边城镇污水管网的，可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

进行集中处理。其他地区科学合理筛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用技

术和设施设备，采用适合本地区的污水治理技术和模式。有条件

的地方积极推广农村黑灰污水处理利用“三个两、无动力、低成

本”创新模式。

加强农村厕所粪污治理。因地制宜推进厕所粪污分散处理、

集中处理或接入污水管网统一处理。对不具备规模化生活污水治

理条件的地区，要重点抓好厕所粪污治理。以农牧循环、就地消

纳、综合利用为主线，与农村庭院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相结合，

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。

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。按照“县有场、乡有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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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有点、屯有箱”的目标和“缺什么补什么”要求，将全区农村

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对行政村的覆盖率保持在 95%以上，加强

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的监管，推行农村垃圾就地分类和

资源化利用。

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。采取有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措

施，推广节水、节料等清洁养殖工艺，推行种养结合，鼓励还田

利用，实现畜禽粪污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。培育壮大畜禽粪污

利用专业化、社会化组织，形成收集、储存、运输、处理和综合

利用全产业链，积极探索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户废弃物综合利用

新模式。在畜禽散养密集区，鼓励建立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，

实行畜禽粪污分户收集、集中处理。加大畜禽养殖场户污染执法

监管力度，落实养殖业主污染防治主体责任，规模以上畜禽养殖

场严格执行环评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，建立畜禽粪肥全量化还田

利用计划。

加强水产健康养殖。优化水产养殖空间布局，依法科学划定

禁止养殖区、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。推广水产生态健康养殖模式，

积极发展稻渔综合种养、大水面生态增养殖、工厂化循环水养殖、

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等健康养殖方式。落实养殖业主污染防治

主体责任，新建规模以上水产养殖场严格执行环评制度。

推进种植业面源污染治理。因地制宜利用生态沟渠、自然水

塘，建设生态缓冲带、生态沟渠、地表径流集蓄与再利用设施，

有效拦截和消纳农田退水中各类有机污染物，净化农田退水和地

表径流，防控农业面源污染物入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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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工业废水污染治理。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标准，鼓

励发展无污染、少污染的行业和产品。按照“规范一批、治理一

批、关停一批”的原则，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适当集中进入工业

园区，对污染实行集中处理。依法依规淘汰污染严重和落后的生

产项目、工艺、设备，防止“高耗水、高污染、低水平”项目在

农村地区死灰复燃。加大农村工业企业污染排放监管力度，依法

查处违法排污。

2.清淤疏浚。综合评估农村黑臭水体水质和底泥状况，合理

制定清淤疏浚方案并组织实施。严禁清淤底泥沿岸随意堆放，鼓

励底泥无害化处理后资源化利用。对于有工业污染源及规模化畜

禽养殖粪污排放的水体，应妥善对清淤底泥进行处理处置，属于

危险废物的，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。加强底泥清理、

排放、运输、处置全过程管理，避免产生二次污染。

3.水体净化。依照村庄规划，对拟搬迁撤并空心村和过于分

散、条件恶劣、生态脆弱的村庄，鼓励通过生态净化消除黑臭水

体。通过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湿、退田还河还湖和水源涵养林建

设，维持渠道、河道、池塘等农村水体的自然岸线，减少对农村

自然河道的渠化硬化。在满足防洪和排涝要求的前提下，采用生

态净化手段，有效去除污染物，促进农村水生态系统健康良性发

展。因地制宜推进水体水系连通，增强渠道、河道、池塘等水体

流动性及自净能力。严控以恢复水动力为由的调水冲污行为，严

控缺水地区通过水系连通引水营造大水面大景观行为。

（二）开展治理效果评估及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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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，各地黑臭水体治理工程结束后

半年内，设区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或委托

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治理效果开展评估，评估合格后方可通过

验收。
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评估内容有以下几方面。公众评议结果满

意度高于 80%；水体无异味，颜色无异常；河（塘、沟渠）无污

水直排；河（塘、沟渠）底部无明显黑臭淤泥，岸边无垃圾；水

质监测结果优于《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监测指

标阈值。

存在使用临时污水处理设施保障水体消除黑臭的，判定为基

本消除黑臭，不能判定为已消除黑臭。若存在以下特定情形判定

水体未消除黑臭，仅通过撒药、曝气、加盖、临时调水冲污等河

道治污措施进行治理的；控源截污工程完成建设，但未有效运行，

沿河（塘、沟渠）仍然存在污水直排的；过度硬化，将河（塘、

沟渠）做成“三面光”，为便于后期管理维护的；具有防洪排涝、

蓄水、景观等功能的水体采用简单填埋的方法进行治理的。

已通过治理评估合格后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项目，由建设单

位向设区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项目总体验收申请，

完成总体验收后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备案。

（三）抓好项目储备和实施

采用系统治理思路编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可行性研究报告或

实施方案，须明确控源截污工程，原则上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

方案由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实施部门制定并按程序报请县级发改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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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或设区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。对于进入中央项目

储备库的项目，按规定优先给予中央专项资金和国家开发银行、

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低息贷款支持。对于下达中央资金预

算的项目，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，做好项目组织实施和验收

工作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帮扶

加强技术培训，通过视频会、培训班、片区现场推进会等形

式，组织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培训。定期调度预警，按季度调度农

村环境整治重点工作进展情况，对工作滞后地区进行预警通报等，

督促问题整改到位。动态更新清单，对于新发现的农村黑臭水体

按季度上报并纳入清单管理。面向社会公开农村黑臭水体清单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加强农村黑臭水体水质监测，强化监督管理，将
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纳入统筹强化监督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，

督促加快工作进度。

四、建立长效机制

（一）强化河湖长制

进一步完善河长湖长责任体系，压实各级河湖长和河长会议

成员单位责任，强化河长巡河和河长治污，大力推进美丽幸福河

湖建设。乡、村级河湖长要加强巡河履职，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

处理，对不能处理的要报告相关责任单位和上级河湖长；县级以

上河湖长要牵头组织相关责任单位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；各职能

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。各地要加强河湖日常管护，落实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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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员、保洁员，打通河湖管理的最后一公里，切实维护河湖良好

水生态环境。

（二）落实排污许可制度

按照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（2019年版）》，

对引起水体黑臭的工业企业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等纳入排污许可

管理。对于无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；设有

污水排放口的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以及日处理能力 500

吨以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进行登记管理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农村黑臭水体监管机制

加强对污水直排、生活垃圾擅自堆放、畜禽养殖场（含养殖

小区）未开展畜禽粪污处理、工业企业偷排等监管。建立农村黑

臭水体治理工程实施等相关制度和办法；建立定期例会、调度等

工作机制。合理制定农村黑臭水体维护管理方案，将水生植物群

落养护管理纳入日常维护运维工作，制定养护、收割和打捞办法。

建立运行维护管理机制，健全污水收集及处理设施等维护养护制

度，明确水体及各类治污设施日常维护管理的单位、经费来源、

制度和责任人。建立监测机制，将农村黑臭水体相关监测经费纳

入财政经费，自治区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黑臭水体水质监测，对

透明度、溶解氧、氨氮 3项指标进行水质监测，每年第三季度至

少监测 1次，并于监测次月底前报告监测数据。

（四）建立村民参与机制

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要求纳入村规民约，发挥村民主体地位，

对处理处置设施运行维护较容易的，探索建立政府付费、村民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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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设施日常养护机制。建立公众监督机制，利用微信小程序、公

众号、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，加大舆论宣传，畅通公众监督渠道。

建立问题反馈、整改落实机制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公众举报信息

核查确认，将相关结果及时向公众反馈。动态更新农村黑臭水体

清单，定期公开黑臭水体信息及治理进展情况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。自治区有关部门、单位根据各自职能，

加强对全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市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主管部门要强化上下衔接、区域内协调和

督促检查，确保各项任务按期落实到位。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
是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责任主体，应明确农村黑臭水体监督管理

部门，组织制定具体治理方案，做好项目统筹、资金使用、治理

工程实施等工作。

（二）加大资金投入。积极争取中央资金，自治区本级加大

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资金支持力度，并向贫困落后地区适当倾

斜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大农村环境保护相关资金统筹力度，

深化“以奖促治”政策，积极支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，引导社会

资本参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。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，

不断完善投资补助、财政补贴、贷款贴息、价格支持等相关优惠

政策，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等形式参与农村黑臭水体

治理项目一体化建设运营。

（三）提升科技支撑。鼓励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专家对治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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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过程、各环节提供技术支持，推荐实用技术目录，推广示范适

用技术。定期对村民、基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宣贯农村黑臭水体治

理相关政策、技术模式与典型案例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考核。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会同自治区水利厅、

农业农村厅组织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进展及成效进行评估，有关

结果纳入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评估，并以适当形式

向地方通报和社会公布。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纳入设区市污染防

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和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，对治理工作

推进不力并造成恶劣影响的，视情予以通报和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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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“十四五”期间广西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实施计划表

序号 地市

已排查出的

农村黑臭水

体总数（条）

其中纳入国

家监管清单

的黑臭水体

数（条)

新增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数量（条） 新增国家监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数量（条）

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

1 南宁市 51 24 4 7 5 2 6 4 7 5 2 6
2 柳州市 9 3 / 3 2 1 1 / 3 / / /
3 桂林市 2 1 / 2 / / / / 1 / / /
4 梧州市 9 3 1 2 1 / / 1 2 / / /
5 北海市 14 4 1 1 2 2 1 / 1 1 1 1
6 防城港市 / / / / / / / / / / / /
7 钦州市 9 7 / 2 2 1 2 / 2 2 1 2
8 贵港市 16 6 / 4 2 2 1 / 4 / 1 1
9 玉林市 10 4 2 4 / 3 / / 2 / 2 /
10 百色市 19 8 2 5 4 3 / / 4 2 2 /
12 贺州市 / / / / / / / / / / / /
11 河池市 3 1 / 1 2 / / / 1 / / /
13 来宾市 7 3 2 / 1 / / 2 / 1 / /
14 崇左市 7 1 / / 1 / / / / 1 / /

合计 156 65 12 31 22 14 11 7 27 12 9 10

备注：防城港市、贺州市排查无农村黑臭水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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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“十四五”期间广西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实施清单表

序号 水体编号 治理级别 地市 县（市、区） 行政村
水体

类型

涉及的自然

村

水域面积

（m2）
主要污染问题

预计开展治

理年份

1 4501230003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隆安县 那重村 塘 忐楼屯 10005 a、g 2021年
2 4501230002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隆安县 那重村 塘 兰庚屯 2600 a、g 2021年
3 4501100007 优先处理 南宁市 武鸣区 桥东村 塘 华规屯 2500 a、f、g 2021年
4 4501100005 优先处理 南宁市 武鸣区 桥东村 塘 华规屯 3000 a、f、g 2021年
5 4504030001 优先处理 梧州市 万秀区 毓秀村 塘 毓秀村 1500 a、b（1）、f、g 2021年

6 4505020001 正常治理 北海市 海城区
竹蔗寮村

委
塘 滴水村 36 a 2021年

7 4509810001 正常治理 玉林市 北流市 大旺村 沟渠 陂肚村 300 a、b（300） 2021年

8 4509220001 正常治理 玉林市 陆川县 靖东村 沟渠
大岭排队、上

平队、端上队
500 a 2021年

9 4510220005 正常治理 百色市 田东县 关国村 塘 龙关屯 350 a、f 2021年

10 4510270001 正常治理 百色市 凌云县 那留村 塘 那留村 1440 i 2021年
11 4513020002 优先处理 来宾市 兴宾区 川山 塘 韦村 990 a 2021年
12 4513810002 优先处理 来宾市 合山市 思光村 沟渠 思光屯 4000 a 2021年

13 4501240003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马山县 林圩社区 塘 林圩社区 1600 a 2022年

14 4501260001 优先处理 南宁市 宾阳县 新圩村委 塘 夏黄村 300 a、f、g、h 202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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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水体编号 治理级别 地市 县（市、区） 行政村
水体

类型

涉及的自然

村

水域面积

（m2）
主要污染问题

预计开展治

理年份

15 4501080005 优先处理 南宁市 良庆区 共和村 塘 那计坡 5997 a 2022年
16 4501030008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青秀区 雄会村 塘 雄会村 4050 a、f、g 2022年
17 4501030003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青秀区 刘圩村 塘 刘圩村 926 a、h 2022年

18 4501100001 优先处理 南宁市 武鸣区 赖坡村 河
大赖屯、小赖

屯
3219 a、h 2022年

19 4501270001 优先处理 南宁市 横县 福旺村 塘 山洪村 8800 a 2022年

20 4502230004 优先处理 柳州市 鹿寨县 新庆村 沟渠 新庆屯 200 a、g 2022年

21 4502230005 优先处理 柳州市 鹿寨县 新庆村 沟渠 新庆屯 100 a、g 2022年

22 4502230006 优先处理 柳州市 鹿寨县 新庆村 塘 新庆屯 1500 g 2022年
23 4503240001 优先处理 桂林市 全州县 三江村委 塘 分水塘村 1250 a、f、g、h 2022年
24 4503300001 正常治理 桂林市 平乐县 平石村 沟渠 玄坛、平石山 800 a、f、g 2022年
25 4504030002 优先处理 梧州市 万秀区 旺坡村 塘 旺坡村 2160 a、b（1）、f、g 2022年

26 4504810001 优先处理 梧州市 岑溪市

大业社区、

板么村、古

万村

河

中街组、板一

组、太平三组

等 49个自然

村

18400 a 2022年

27 4505210002 优先处理 北海市 合浦县
总江村民

委员会
塘 后背塘队 3996 a 2022年

28 4507220001 优先处理 钦州市 浦北县 康乐村 塘
康乐村一队、

二队
1172 a、f、g、h 2022年

29 4507210002 优先处理 钦州市 灵山县 桂塘村 沟渠 竹山塘 400 a、h 202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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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水体编号 治理级别 地市 县（市、区） 行政村
水体

类型

涉及的自然

村

水域面积

（m2）
主要污染问题

预计开展治

理年份

30 4508020002 优先处理 贵港市 港北区 根竹 塘 苗旺田屯 610 a 2022年

31 4508810002 优先处理 贵港市 桂平市 官桥 沟渠
官桥街、清泉

屯
600 a、f 2022年

32 4508210001 优先处理 贵港市 平南县 新旺村 沟渠
新村屯，新一

屯
1560 a、f、g 2022年

33 4508040004 优先处理 贵港市 覃塘区 罗柴村 塘 内、外古柴屯 2740 a、e 2022年

34 4509020005 优先处理 玉林市 玉州区 茂岑村 塘 下车山片 3960 c、g 2022年

35 4509020001 优先处理 玉林市 玉州区 茂岑村 塘 岑地片 19800 c、g 2022年

36 4509240001 正常治理 玉林市 兴业县 白花村 沟渠 郭塘村 310 a、e 2022年

37 4509240002 正常治理 玉林市 兴业县 白花村 塘 郭塘村 968 a、e 2022年

38 4510820002 正常治理 百色市 平果市 坡南村 塘 古沙屯 100 a 2022年

39 4510820001 优先处理 百色市 平果市 茶密村 塘 茶内屯 1500 a 2022年
40 4510020002 优先处理 百色市 右江区 龙细村 塘 下百居屯 250 a、f 2022年
41 4510020001 优先处理 百色市 右江区 龙细村 塘 定那屯 95 a、f 2022年
42 4510220003 优先处理 百色市 田东县 小龙村 塘 西游屯 4500 a 2022年

43 4512250001 优先处理 河池市
罗城仫佬

族自治县
乔本村 沟渠 独山屯 60 a、f、g 2022年

44 4501240005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马山县 永州社区 塘 永州社区 6500 a 202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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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水体编号 治理级别 地市 县（市、区） 行政村
水体

类型

涉及的自然

村

水域面积

（m2）
主要污染问题

预计开展治

理年份

45 4501260004 优先处理 南宁市 宾阳县 留寺村委 塘 留寺村 750 a、g、h 2023年

46 4501080004 优先处理 南宁市 良庆区 六眼村 塘 东降坡 2426 f 2023年

47 4501030002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青秀区 良合村 塘 良合村 1352 a、h 2023年

48 4501270006 优先处理 南宁市 横县 下颜村 塘 下颜屯 6655 a 2023年
49 4502040004 正常治理 柳州市 柳南区 居委 沟渠 太阳村居委 500 a 2023年

50 4502060001 正常治理 柳州市 柳江区 盘龙村 塘
里高镇长豪

村
200 a、b（1） 2023年

51 4504220004 正常治理 梧州市 藤县 罗沙村 塘 罗沙村 3500 a、h 2023年

52 4505120004 优先处理 北海市 铁山港区 冲尾村头 沟渠
冲尾村、确元

村
7050 a、d（是） 2023年

53 4505210005 正常治理 北海市 合浦县
坭江村民

委员会
塘

大坡村自然

村四队
200 a 2023年

54 4507220002 优先处理 钦州市 浦北县 陈依村 塘 北街一队 1245 a、f、g 2023年
55 4507020002 优先处理 钦州市 钦南区 船厂村委 沟渠 竹排村 2160 a、g、h 2023年
56 4508020001 正常治理 贵港市 港北区 江口 塘 西村屯 392 a 2023年
57 4508210003 正常治理 贵港市 平南县 南荫村 沟渠 埠边屯 500 a、f、g 2023年

58 4510820004 优先处理 百色市 平果市 布思村 塘 坂内屯 1100 a 2023年

59 4510020004 正常治理 百色市 右江区 百维村 沟渠 百维屯 120 a、f、h 2023年
60 4510220002 正常治理 百色市 田东县 关国村 塘 龙国屯 1200 a、f 2023年

61 4510030001 优先处理 百色市 田阳区 百育村 河
驮岂屯、头东

屯、那东屯、
35000 a、g 202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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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水体编号 治理级别 地市 县（市、区） 行政村
水体

类型

涉及的自然

村

水域面积

（m2）
主要污染问题

预计开展治

理年份

巴僚屯、树标

屯、那话屯、

百鸾屯、百育

屯、百灵屯、

胜利屯、陆园

屯、东干屯

62 4512250003 正常治理 河池市
罗城仫佬

族自治县
地门 塘 地门屯 200 a、f、g 2023年

63 4512250002 正常治理 河池市
罗城仫佬

族自治县
地门 塘 地门屯 100 a、f、g 2023年

64 4513020003 优先处理 来宾市 兴宾区 大里 塘 大里街 650 a 2023年
65 4514240001 优先处理 崇左市 大新县 上育村 塘 育外屯 3320 a、g 2023年
66 4501070001 优先处理 南宁市 西乡塘区 石西村 河 和安五队 11400 a、b（1）、g 2024年
67 4501240007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马山县 内学村 塘 内学村 6666 a 2024年

68 4502040003 正常治理 柳州市 柳南区 露南村 塘 露南村 1100 b（10） 2024年

69 4505210010 优先处理 北海市 合浦县
大崇村民

委员会
塘 塘腰村 3400 a 2024年

70 4505210006 正常治理 北海市 合浦县
宏德村民

委员会
塘 簕竹墩村 667 a 2024年

71 4507030005 优先处理 钦州市 钦北区 高峰村 河

箔竹山村、礼

堂路村、积谷

岭村

2700 a 2024年

72 4508810001 正常治理 贵港市 桂平市 社坡 沟渠 龙塘坡屯 1000 b（120）、e 202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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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水体编号 治理级别 地市 县（市、区） 行政村
水体

类型

涉及的自然

村

水域面积

（m2）
主要污染问题

预计开展治

理年份

73 4508040001 优先处理 贵港市 覃塘区 林村 塘 林村屯 200 a 2024年

74 4509020004 优先处理 玉林市 玉州区 茂岑村 塘 瓜地坡新塘 2000 c、g 2024年

75 4509020003 优先处理 玉林市 玉州区 茂岑村 塘
瓜地坡门口

塘
2700 c、g 2024年

76 4509020002 正常治理 玉林市 玉州区 茂岑村 塘 门口垌 1320 c、g 2024年

77 4510820003 正常治理 百色市 平果市 中桥村 塘 长沙屯 1200 a 2024年
78 4510220004 优先处理 百色市 田东县 小龙村 沟渠 巴龙屯 1500 a、g 2024年

79 4510220001 优先处理 百色市 田东县 东达村 塘
东达村弄力

屯
1600 a、g 2024年

80 4501240001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马山县 三乐村 塘 三乐村 1420 a 2025年

81 4501030005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青秀区 那床村 塘 那床村 887 a、h 2025年
82 4501030004 优先处理 南宁市 青秀区 那床村 塘 那床村 570 a、h 2025年

83 4501270005 优先处理 南宁市 横县 湴塘村 塘 上村 2800 a 2025年

84 4501270004 优先处理 南宁市 横县 湴塘村 塘 上村 2700 a 2025年

85 4501270002 优先处理 南宁市 横县 莫大村 塘 北平村 10500 a、b（3） 2025年

86 4502230003 正常治理 柳州市 鹿寨县 九甫村 塘 大邦屯 1500 a、g 2025年

87 4505210004 优先处理 北海市 合浦县
山口村民

委员会
塘 吴屋村 2000 a 202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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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水体编号 治理级别 地市 县（市、区） 行政村
水体

类型

涉及的自然

村

水域面积

（m2）
主要污染问题

预计开展治

理年份

88 4507210003 优先处理 钦州市 灵山县 罩云村 塘 下水山 1200 a 2025年
89 4507210001 优先处理 钦州市 灵山县 金科村 塘 金科街队 800 f、g 2025年

90 4508030001 优先处理 贵港市 港南区 苏湾村 塘 朗底屯 467 a 2025年

主要污染问题包括：a.农村生活污水污染；b.畜禽养殖污染（规模）；c.水产养殖污染；d.种植业污染；e.企业排污；f.生活垃圾和生产

废弃物污染；g.底泥淤积；h.农厕粪污污染；i其他污染问题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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